
 

康县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合同 
 

需方(甲方)：康县发展和改革局 

供方(乙方)：甘肃廷恩商贸有限公司 

为了保护供需双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，签订本合同，以

便共同遵照执行： 

一、采购品目、型号、数量及金额 

打印重大项目等资料。（详见清单） 

二、合同金额 

本合优惠后实际结算金额为：（小写）42148.80 元（大写）：肆

万贰仟壹佰肆拾捌元捌角整. 

三、转包或分包 

本合同范围内的货物，应由乙方直接供应，不得转包他人供应。 

四、交货期、交货方式交货地点 

1.交货期：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，或按照据甲方要求按时交货； 

2.交货方式：按甲方要求交由指定收货人验收； 

3.交货地点：康县发展和改革局。 

五、税费：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 

六、质量与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时间 

（一）验收标准： 

1.乙方应按规定的货物性能、技术要求、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

经使用的全新产品。质量和验收标准依据以装箱单和国家有关法规规

定；2、供方保证一次性合格率大于 98%。 

2.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期内因货物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，

乙方应严格执行厂家三包规定，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。 

3.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及时处理。 

（二）本合同提出异议截止时间 7天。 

七、付款方式： 

合同备案号:2025KJXYBA004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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